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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物需求一览表 

 

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交货期 交货地点 

1 
气溶胶/气体直接分析系

统 
1 套 

合同生效后 4 个

月内 
用户指定地点 

 

注：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或几包进行投标，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

应性投标予以拒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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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规格 

一、总  则 

1、投标要求 

1.1 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，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，标明型号、商标

名称、目录号。 

1.2 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，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。如

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，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（偏离表）。如

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，买方有权扣留其投

标保证金或/并拒绝其投标。 

1.3 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，必须是“原件”而非复印件，图表、简图、电路图以及印刷

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。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。 

2、评标标准 

2.1 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，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

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、专用工具和消耗品。投标人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

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，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。 

2.2 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、零配件、专用工具和消耗品，

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、单价、总价供买方参考。投标人也可推荐买方没有要求

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，并列明其数量、单价、总价供买方参考。选件价格

不计入评标价中。选件一旦为用户接受，其费用将加入合同价中。 

2.3 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，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 60 天内向用户提供一

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、操作手册、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。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

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，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。 

2.4 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，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，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

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。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，并应单独列出，

供评标使用。 

2.5 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、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

的培训。培训教员的培训费、旅费、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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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由卖方支付。 

2.6  在评标过程中，买方有权向投标人索取任何与评标有关的资料，投标人务必在接到

此类要求后，在规定时间内予以答复。对于无答复的投标人，买方有权拒绝其投

标。 

3、工作条件 

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，所有仪器、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 

3.1 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-40℃～＋50℃和相对湿度为 90％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。 

3.2  适于在电源 220V（±10％）/50Hz、气温摄氏+17℃～＋24℃ 和相对湿度小于 65％

的环境条件下运行。能够连续正常工作。 

3.3 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，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

座。 

3.4 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，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。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（如

水、电源、磁场强度、温度、湿度、动强度等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。 

 

4、验收标准 

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，所有仪器、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：  

4.1 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，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, 如卖方届时不派人来, 则

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。验收时发现短缺、破损, 买方有权

要求卖方负责更换。 

4.2 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（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

要求的指标）。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，卖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买方带

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。 

4.3  验收由采购人、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、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，验

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。 

 

5、本技术规格书中标注“*”号的为关键技术参数，对这些关键技术参数的任何负偏离将

导致废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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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，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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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具体技术规格 

气溶胶/气体直接分析系统 

 

1. 工作条件： 

1.1 电源：220V±10%/10A，50Hz（接地良好）； 

1.2 功率：启动≤1.5kW,运行≤0.9kW； 

1.3 工作环境温度：10-30℃之间稳定（最佳性能温度 20℃）； 

1.4 工作环境压力：0.9-1.1atm可自适应高海拔地区环境压力。 

 

2. 设备用途： 

2.1 适用于空气中气态和颗粒态含氧有机物、含氮有机物、含硫有机物、苯系物

等 VOCs以及氨气、硫化氢等恶臭气体的实时在线定量分析，可连续工作，固定点监测，

具备后续升级为走航观测溯源。 

 

3. 技术规格： 

3.1 整机总体参数： 

*3.1.1检测有机物种类：《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》（环大气[2019]53

号）中规定的重点控制 VOCs；国家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中的挥发性有机物：

苯类、醛类、酮类、胺类、醇类、醚类、酚类、腈类、硫化物等；化学毒剂等；《国家

恶臭污染排放标准》中全部 8种恶臭气体等。 

3.1.2检测方式：自动吸入式不间断采样测量，不需要样品预处理； 

3.1.3检测浓度范围：5 ppt ~10ppm（浓度超过 10ppm可通过稀释测量）； 

3.1.4 有机气体检测限（苯，5s）：< 50 /ppt;  

3.1.5响应时间：≤1 /s。 

 

3.2 直接进样： 

3.2.1可直接进样检测，不需要对样品预处理。通过进样管路恒压控制设计，适应

不同海拔高度不同大气压力条件下直接采样测量的工作需要； 

# 3.2.2直接进样流量可在 0.2 ~ 1.0 L/min (可调)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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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3.2.3进样旁路内置铂丝催化装置设计，可通过软件一键获取仪器背景信号； 

3.2.4管路恒温伴热设计，减少吸附，降低背景信号，提高响应速度。 

3.3 气溶胶进样器： 

*3.3.1可通过气溶胶进样器进行颗粒物聚焦热解析进样，测量颗粒物有机物； 

3.3.2气溶胶进样器进样流量 0.3 ~ 5 L/min（可调）; 

#3.3.3气溶胶进样器平均检测限 ≤0.1 μg/m3 

*3.3.4气相溶蚀器 VOCs吸附率≥99% 

3.3.5热解吸温度设定范围 50-150℃ 

3.4 离子源： 

#3.4.1 双离子源（标配 H3O
+和赠送的备用 EI 源），可应对《国家大气污染排放标

准》中全部 VOCs，以及《上海恶臭(异味)污染物排放标准》中全部 22种恶臭气体； 

#3.4.2反应离子稳定性：连续运行 1个月反应离子信号波动≤3%； 

3.4.3长寿命离子源：正常使用一年无需维护清洗； 

3.4.5稳定的放电电源，放电电压 400~700V； 

3.4.6可视化大水箱：水箱可使用 1年以上，可视化设计容易查看箱内水量。 

3.5 离子-分子反应管： 

3.5.1 PTFE垫片和恒温伴热设计，减少吸附，降低背景信号，提高响应速度； 

3.5.2 稳定的反应管电源，精确控制离子-分子反应，采用质子转移反应的软电离

方式，不对被测物产生破坏效应，利于判定物种信息。 

3.6 过渡腔： 

3.6.1通过差分过渡腔设计和高性能涡轮分子泵的使用，提高质谱腔工作的真空度； 

3.6.2离子透镜高效引导，减少离子传输损失。 

3.7 质谱及真空腔： 

3.7.1通过差分过渡腔和质谱腔的一体化设计，采用高性能涡轮分子泵，保持质谱

腔工作真空在 4x10-6 Torr 以下，提高质谱工作的稳定性和寿命； 

3.7.2四极杆质谱用作离子检测，可长期稳定可靠地监测，提高长周期数据的质量； 

#3.7.3为了保证长期稳定性，采用三级四极杆（含前置过滤杆（pre-filter）、质

量过滤主杆（primary mass filter）、后置过滤杆（post-filter），相比单级“四极

杆”，避免主杆污染、增强长期稳定性； 

#3.7.4 根据 VOCs 检测需要选配最适合的 0.4-510 原子质量单位（amu）的四极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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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谱； 

#3.7.5质谱检测器分辨率：≤0.6amu； 

3.7.6整机设置了质谱自动保护功能，当质谱腔气压高于 5x10-6 mbar气压(可根据

实际需要设定该值)，软件可触发质谱自动保护功能，自动将高压置零； 

3.7.7可根据需要对进口质谱自带的底层软件进行个性化配置和设计，实现中文界

面显示、浓度实时显示以及在线预警分析等。 

3.8 真空系统配置保护装置： 

#3.8.1当质谱腔气压高于 1x10
-4
 mbar，真空泵系统的高压电自动断电，避免真空

系统损坏； 

3.8.2配置不间断供电电源 UPS，即使在意外停电情况下，不间断电源可延时供电，

继续维持系统真空度，避免非正常断电给真空系统、质谱等造成意外损伤。 

3.9 整机监控系统： 

3.9.1监控系统包括监控软件、工控电脑和监控电路板。 

*3.9.2 完善人性化的中文监控软件，可方便地对系统的气压、电压、流量、温度

等模式进行监测和一键控制，可方便地启动仪器、选择工作模式和关机。内置的气压

监测和实时判别可自动实现质谱和真空系统的自保护。可在有机物检测模式和仪器背

景模式间一键切换，容易获得仪器背景信号，便于数据处理。 

3.10 VOCs 数据采集系统： 

质谱数据监测系统用来获取质谱数据，并通过全谱图扫描、实时浓度监测、标准

比对等功能和子系统进行数据展示。 

3.10.1 数据展示功能：可将质谱监测数据及 GPS 参数发送至客户通讯端口，供客

户在自有的软件展示平台上进行个性化展示，也可在仪器工控机上实时展示； 

3.10.2 浓度校准功能：软件提供浓度校准功能，可利用标气对质谱进行快速自动

校准； 

#3.10.3数据回看功能：质谱软件可查看历史监测数据；软件支持查看每一个采样

点的监测分析数据。 

 

4. 产品配置要求： 

4.1 产品主体部分说明 

4.1.1 H3O+/EI双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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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.2 真空泵系统 

4.1.3 离子探测质谱系统 

4.1.4 质谱监控主板 

4.1.5 质谱监控软件 

4.1.6 质谱数据采集软件 

4.1.7 铂丝催化器 

4.1.8 气溶胶进样器 

 

4.2  要求的附件、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

4.2.1 静电中和器 

4.2.2 配气仪 

4.2.3 混合标气（6 种混标） 

4.2.4 不间断电源，保护仪器断电运行 

4.2.5 数据处理系统 

    

5.  技术文件： 

5.1 1 套中文或英文说明书在合同签订后 90 天内提供给用户。另 1 套完整的中文

或英文说明书、维修说明书、线路图随仪器包装提供给用户。 

 

6.  技术服务： 

6.1 设备安装调试 

6.1.1 所有设备及附件到达用户所在地后, 在接到用户通知后 1周内双方进行开箱

验收；通电测试各传感器工作状态；系统实验室调试；合格后进行现场安装调试直至达

到验收指标。 

6.1.2设备的现场安装调试-验收期不应长于 20 个工作日 。 

6.2  技术培训 

6.2.1 在用户所在地对用户进行 3人、为期 1 周的免费培训。培训内容包括仪器的

技术原理、操作、数据处理、基本维护等。 

6.3 保修期：提供 3 年的免费保修 ，保修期自验收签字之日起计算。保修期满前 1

个月内卖方应负责一次免费全面检查，如发现潜在问题，应负责排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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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4 维修响应时间：要求卖方提供维修响应时间方案。 

6.5 软、硬件升级：卖方应向用户优惠提供自验收之后未来 1年的相关备件耗材。 

 

7. 订货数量： 1套 

 

8. 目的港：用户指定目的港 

 

9. 交货日期：合同生效后 4个月内 

 


